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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能力 

 指人的工作能力和生活能力的总和，包括体

力和脑力两个部分。 

 劳动能力--一个人作为生存个体和社会成员

完成全部生活和工作的能力，受个体的生物

学因素、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影响。  



劳动能力分类  

 一般性劳动能力  

 职业性劳动能力   



劳动能力丧失与分类  

 劳动能力丧失(labour  incapacity)是指因

损伤、疾病、衰老等原因引起的原有劳动能

力，如工作能力、社会活动能力和生活自理

能力的下降或丧失。  



劳动能力丧失的分类  

 按劳动能力丧失的原因分类  

 按劳动能力丧失的性质分类   

 按劳动能力丧失的时间分类   

 



 4.按劳动能力丧失的程度分类 

    (1)劳动能力部分丧失 7-10级伤残 

    (2)劳动能力大部分丧失5、6级伤残 

    (3)劳动能力全部丧失1-4级伤残 

 

 



残     疾  

 残疾是指由于各种疾病、损伤、发育缺陷或

者精神因素所造成人的机体、精神不同程度

的永久性功能障碍，从而使患者不能正常生

活、学习和工作的一种状态。  



残疾和劳动能力丧失的区别 

 残疾--强调个体的身体功能状态 

 劳动能力--强调因为残疾所导致的能力

下降或者丧失  

 



(一)国际残疾分类  

  1.《国际残损、残疾、残障分类》该分

类方法将残疾划分为三个独立的类别，

即残损、残疾、残障。 

 (1)残损:主要是指个体组织器官形态学

上的缺损。 

 (2)残疾:表现为个体生理功能上的残疾。 

 (3)残障:表现为社会能力的残疾。   



ICF分为功能和残疾、背景性因素两大部分 

功能和残疾--身体功能和结构、活动和参与 

背景性因素--环境因素、个人因素 

环境因素、个人因素分别表示功能和残疾的外

在和内在因素   

《国际功能、残疾和健康分类》 



中国残疾分类标准  

 《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五类残疾标准》 

 《革命伤残军人评定伤残等级的条件》 

 《劳动能力鉴定 - 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分级》

(GB/Tl6180-2006) 

 《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评定》(GB18667-

2002) 

 《医疗事故分级标准(试行)》 

  残疾运动员分级标准  



劳动能力丧失与伤残评定  

 劳动能力丧失与伤残评定是指鉴定人根据被鉴

定人的临床资料和相关身体检查，依据相关鉴

定标准对其劳动能力丧失程度或者残疾(伤残)

程度进行判定，并出具鉴定结论的过程。  



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评定  

 日常生活活动是指人们在日常生活中，能够完
成自身的衣、食、住、行，保持个人卫生整洁
和独立的社区活动所必需的一系列基本活动。  



 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分为基本日常生活活动能
力和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动能力。  

 基本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反映的是较为粗大的
运动功能 

 工具性日常生活活动能力主要反映较为精细
的功能。  



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评定标准  

 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评定的标准较多，常用的

标准化的评定有 Barthel指数、Katz指数、

PULSES、修订的Kenny自理评定等。  



日常生活活动能力评定方法  

 直接观察  

 间接评定  

 注意事项  



道路交通事故伤残等级评定  

 道路交通事故是指车辆驾驶人员、行人、乘

车人以及其他在公共道路上进行与道路交通

有关活动的人员，因违反有关道路交通法规、

规章的行为：过失造成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

失的事故。  



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等级评定标准  

 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伤残等级划分  

  10个等级，从第I级(100%)到第X级

(10%)进行编排，每级相差10%。  



道路交通事故受伤人员划分依据  

  主要依据四方面能力: 

 日常生活能力 

 各种括动的能力 

 工作能力 

 社会交往能力  



伤残等级划分与赔偿的关系  

 伤残赔偿指数  伤残者应当得到伤残赔偿的比例 

 多等级的伤残赔偿  

  以最重的一处伤残等级作为赔偿的主要依据，

身体每增加一处伤残，则增加一定的赔偿比例 。 



评定注意事项  

 伤残评定应以人体损伤治疗后的结果为依据，即临
床治疗终结后遗留的结构破坏和功能障碍。 

 伤残等级评定应在治疗终结后进行。 

 遇有本标准以外的伤残情况，可根据伤残的实际情
况，比照本标准中最相似的伤残内容和等级以及附
录A的规定，确定其相应的伤残等级。同一部位和性
质的伤残，不应采用本标准不同条款或同一条款分
别评定。 

 非同一部位和性质两处以上的损伤，应当分别评定
各处的伤残等级。  



工伤事故伤残等级评定  

 劳动能力鉴定是指劳动者在职业活动中因工负伤或患
职业病后，鉴定机关通过相关医学检查并依据国家标
准，对其劳动能力丧失(伤残程度)和生活自理障碍程
度(护理等级)进行判定的过程。 

 



 工伤事故伤残等级评定主要根据器官损伤、
功能障碍、医疗依赖以及护理依赖程度等四
个方面进行评定。 

 劳动能力鉴定制度是国家确定劳动者伤残程
度或劳动能力丧失程度的一种综合评定制度。 



工伤事故伤残等级评定标准  

 工伤事故伤残等级划分 

  依据“器官损伤、功能障碍、医疗依赖、护

理依赖以及心理障碍”将伤残等级划分为一

至十级10个等级共572个条目，最重的为一级，

最轻的为十级。  



工伤事故伤残等级分级原则  

一级伤残  特殊医疗依赖，或完全或大部分护理依赖。 

二级伤残  特殊医疗依赖，或大部分护理依赖。 

三级伤残  特殊医疗依赖，或部分护理依赖。 

四级伤残 特殊医疗依赖，或部分护理依赖或无护理依

赖。 

五级伤残  一般医疗依赖，无护理依赖。  



六级伤残  存在一般医疗依赖，无护理依赖。 

七级伤残  存在一般医疗依赖，无护理依赖。 

八级伤残  存在一般医疗依赖，无护理依赖。 

九级伤残  无医疗依赖或者存在一般医疗依赖，无护

理依赖， 

十级伤残  无医疗依赖或者存在一般医疗依赖，无护

理依赖。  



伤残等级与劳动能力丧失的关系  

 一至四级伤残为完全丧失劳动能力 

 五级、六级伤残为大部分丧失劳动能力 

 七至十级伤残为部公丧失劳动能力 



评定注意事项  

 多个损伤或残疾同时存在时，应逐一按照鉴定标准，
分别评定。  

 末列入的损伤，可以参照该标准的分级原则，比照
相近条款对伤残等级作出判定。 

 伤残等级评定一般应在治疗终结后进行。 

 医疗、护理依赖程度的判定必须是在明确伤残等级
的基础上，参照标准相关规定进行判定。 

 对涉及精神科门类鉴定的，由具有司法精神病鉴定
执业资格的鉴定人评定。 

 评定伤残等级，应排除原有损伤及疾病等因素。  



第四节   人身保险伤残等级评定  

 保险是指投保人根据合同约定，向保险人支付

保险费，保险人对于合同约定研发生的财产损

失或者被保险人死亡、伤残、疾病等给付保险

金的商业行为。  

 涉及法医学鉴定的主要是人身保险。 

 所谓人身保险是指以公民生命、健康和劳动能

力为投保对象的保险，如人寿保险。疾病健康

保险、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等。  



一、人身保险残疾程度评定标准  

 中国人民银行于1998年7月发布了《人身

保险残疾程度与保险金给付比例表》(银

发[1998]322号) 。该标准是目前有关人

身保险残疾程度评定的主要依据。 

 核标准将人身残疾程度分为七个级别，

从一级到七级。  



二、伤残等级评定注意事项  

 《人身保险残疾程度与保险金给付比例表》规
定，自意外伤害之日起，经过180天的治疗，
功能仍然完全丧失即符合本标准的“永久完全。
丧失，即不论被保险人的病情如何，均可评定
残疾程度。被保险人的组织器官缺损等明显无
法复原的，在损伤发生后即可评定残疾程度。 

 对于同一器官或系统多处损伤，无明确的晋级
规定，应对各个单项的残疾程度分别进行鉴定。 

 对于末作规定的残疾，确由意外伤害所造成的，
可以参照最相似项目确定其残疾等级。  



第五节   医疗纠纷伤残等级评定  

 医疗纠纷是指患方在医院就诊过程中对
医疗机构为患者实施的诊疗行为持有异
议而引发的纠纷。  

 医患纠纷如果不是因为诊疗行为所引发，
不属于医疗纠纷 。 

 医疗事故是指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
医疗活动中，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
法规、部门规章和诊疗护理规范，过失
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事故。 



 医疗过失是指医务人员因为疏忽大意没

有预见或者虽然已经预见但轻信能够避

免而导致的医疗损害。  

 医疗损害是指医疗过失行为对病人身体

健康所产生的不利的事实，其直接表现

为患者死亡、残疾，组织器官的损伤及

健康状况相对诊疗前有所恶化等情形。

这是对患者生命健康权及身体权的侵害。  



一、医疗事故等级划分  

 《医疗事故分级标准(试行)》，除患者死亡外，
标准将医疗事故的一级乙等至三级戊等所对应
的伤残等级分为一至十级。 

 一级医疗事故  系指造成患者死亡、重度残疾。  

 二级医疗事故  系指造成患者中度残疾、器官
组织损伤导致严重功能障碍。 

 三级医疗事故  系指造成患者轻度残疾、器官
组织损伤导致一般功能障碍。 

 四级医疗事故  系指造成患者明显人身损害的
其他后果的医疗事故。  

 



第六节   人身损害相关的其他问题评定  

 是否需要进行医疗或者护理依赖 

 是否需要后续治疗以及后续治疗的费用、

后续治疗的时间 

 是否需要配置残疾辅助用具  



一、医疗依赖与护理依赖评定  

 (一)医疗依赖 

  伤者医疗终结后，仍不能脱离临床的必

要治疗，即存在医疗依赖。如果失去必

要的治疗，就会导致病情的加重，甚至

死亡。 

 医疗依赖分为一般医疗依赖和特殊医疗

依赖。  



 (二)护理依赖  

 护理依赖是指伤残者的生活不能自理，

需要他人帮助。  

 护理依赖程度分为完全护理依赖、大部

分护理依赖和部分护理依赖 3个级别。 

 



  判定是否存在护理依赖及其护理依赖的

程度  

 伤残者是否存在护理依赖的基础。  

 护理依赖程度应根据伤残者的残疾程度

和个体情况综合确定。  

 护理依赖程度应结合伤残者是否配备残

疾辅助器具情况判定。  



二、休息、护理与营养期限鉴定  

 (一)休息期限  

  休息期限也称为“误工”期限,是指伤残

者经过治疗后达到临床医学一般所认可

的治愈(临床症状和体征消失)或者体征固

定所需要的时间。在休息期限内，伤残

者不能从事正常工作、学习等社会活动。 

 休息期限包括治疗期限和康复期限。 



 (二)护理期限  

  护理期限是指损伤后因治疗以及身体康

复需要，或伤残者因基本生活自理能力

下降，需要依赖他人护理、协助的时间。  

 护理期限一般以损伤时开始计算至恢复

生活自理能力为止。护理期限一般不超

过20年。  



 (三)营养期限  

  营养期限是指损伤后，日常普通饮食不

能完全满足机体康复要求，必须依赖特

殊饮食或适当加以补充营养物质的期限。  



三、医疗、护理与营养费用鉴定  

 医疗费用是否合理  

 后续医疗费用评估  

 护理费与营养费判定  



四、残疾人辅助用具鉴定  

 残疾人辅助器具按使用环境划分为生活

用、移乘用、通讯用、教育用、就业用、

文体用、公共建筑用等方面。  



五、人体植入物鉴定  

 人体植人物是指根据治疗需要将一些细

胞、组织、器官，甚至某种物质、器件

或装置等植人体内的物质。  



保外就医鉴定  

 法医临床学实践中，有时需要鉴定人对在押的

犯罪嫌疑人或罪犯进行鉴定，以确定其是否符

合保外就医的条件。  



人身伤害案件中的伤残等级评定  

 上海地区参照《道标》评残 



注意问题 

 确认损伤 

 鉴定时限 

 伤病关系 


